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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江勇等职务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乐山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级各部门：

经 2026 年 5 月 15 日市政府第 105 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

任命：

江 勇为乐山市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副主任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李彩霞为乐山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办公室主任。

免去：

马 杰的乐山市水务局副局长职务，保留正县级。

刘永康的乐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。

乐山市人民政府

2026 年 5 月 15 日


